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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政办字﹝2020﹞40号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郯城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郯城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郯城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马陵山景区管委会，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管

委会：

《郯城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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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城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巩

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要

求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县农

村宅基地、房屋发证工作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严格落实2019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，通过积极开展农村宅基

地和房屋统一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除城区规划区和已经列

入增减挂或即将列入增减挂项目的村庄外，全面查清全县

各乡镇农村范围内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每一宗土地的

权属、位置、界址、面积、用途、地上房屋等建筑物、构

筑物的基本情况，实现宅基地和房屋统一调查规范、统一

软件平台、统一数据管理、统一作业要求、统一质量标准、

统一档案管理，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调查确权登记发证、整

合建库、成果验收、数据汇交等工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规范开展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权籍调查。以全面

准确落实农村宅基地及房屋资格权、使用权、所有权为基

础，规范开展农村房地一体调查工作；对尚未取得农村宅基

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权籍调查、测绘成果的，应由

外业调查队伍一次性完成土地、房屋的权属调查、测绘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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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形成满足房地一体登记的权籍调查成果；已经完成农村

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或已经完成农村宅基地和

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的，应逐宗核实完善权籍调查内容，

补充开展房屋调查，形成满足房地一体登记的权籍调查成

果；已经分别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、

房屋所有权登记的，应开展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，完成房屋

落宗，需要补充相关内容的，开展补充调查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办理确权登记。严格按照《不动产登

记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，做到“权属合法、界址

清楚、面积准确”，依法确权，规范登记，严禁通过不动产登

记将农村违法用地合法化；要切实做到便民利民，严禁借发

证为由向群众搭车收取测绘费、登记费、工本费等；取消

无法律法规依据的环节和申请材料，能通过共享、沟通方

式取得的材料，不得要求群众向相关部门索取提供，普遍

适用的批准材料、证明材料等，不得要求群众分别重复提

交。

（三）做好调查数据库及信息平台建设。在农村地籍调

查数据库的基础上，继续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登记信息化数据

库建设，建立图形、属性、电子档案为一体的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、房屋调查数据库和管理系统，实现

确权登记发证成果的信息化管理，并与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

平台相衔接，实现登记发证成果的数字化管理和信息化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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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妥善处理土地、房屋历史遗留问题。各地要在严

格执行宅基地“一户一宅”、面积标准等政策的基础上，因地制

宜、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。针对宅基地“一户多宅”、超

占面积、缺少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等问题，按照《国土资源部

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91号）办理，切实维护群

众的土地权益；针对缺少农村房屋符合乡村建设规划以及房

屋质量安全证明材料等问题，按照《山东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管理办法》（鲁建村字〔2017〕45 号）规定，结合建设规划

实施的具体情况分阶段、分类处理。

（五）依法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。对农村不动产登记

涉及继承、分家析产、婚姻变化等问题，可采取政府购买服

务、行政调解等方式，综合运用司法公证、律师鉴证等方式

解决，不得增加群众负担或漠视问题久拖不决；已经发放的

土地、房屋权利证书继续有效，不变不换；宅基地和集体建

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中已经登簿缮证的土地权利证书应全部

发放到权利人手中，集中开展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

后，要做到成熟一批颁证一批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

留存农民群众的不动产权利证书；农村妇女因婚嫁离开原农

民集体，取得新家庭宅基地使用权的，应依法予以确权登

记，同时注销其原宅基地使用权；农民进城落户后，其原合

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。

三、技术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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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主要依据以下技术规

程、规范开展：

1. 《地籍调查规程》TD/T 1001-2012；

2. 《 房 产 测 量 规 范 》（ GB/T 17986.1-2000 、

GB/T 17986.2-2000）；

3. 《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》（试行）；

4. 《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》（试行）；

5. 《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》（自然登记函

〔2019〕6 号附件）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0年5月—2020年8月）。

1. 资料收集。收集全县范围内土地、房产现有调查、登

记资料，村庄布局点规划资料以及户籍人口相关信息。

2. 选择专业调查队伍。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专业调查

队伍。

3. 人员培训。对调查工作人员进行培训，统一调查规范

和政策口径，明确相关工作纪律。

（二）推进实施阶段(2020年9月—2020年11月)。

1. 外业调查。以专业调查队伍为主体，在村组干部的配

合下，完成村（居）内的房地测绘、权属确认和相关数据资料

收集等外业调查任务，形成房地一体的农村地籍调查成果。

2. 内业建库。充分利用已有的软、硬件平台，根据有关

技术规范，建设农村地籍调查数据库，实现对农村地籍调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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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涉及的图形、属性、档案等信息进行一体化存储、管理与应

用，并与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相衔接。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0年12月）。

1. 成果验收。接受省、市专家对调查成果进行核验，对

登记数据进行汇交。

2. 政策研究。根据外业调查成果，对照现行宅基地、农

房审批确认相关规定，梳理统一发证需解决的政策性问题，研

究解决办法报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3. 证书发放。根据农民意愿，对通过验收符合条件的农

户发放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证书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是维护农

民合法权益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根

本举措。为加强组织领导，县政府成立由县长任组长，县政府

常务副县长为副组长，县政府办公室、法院、公安、民政、司

法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信访等相关部

门及各乡镇政府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设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具体负责农村宅基地和

农房统一登记发证工作的实施推进。各乡镇政府也要成立相应

机构，切实加强对本辖区内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组织

领导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县直各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要充分

利用各类媒介，大力宣传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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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重要

意义、工作目标和政策法规，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，

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。此项工作启动前，以乡镇为

单位分别召开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，充分

发动群众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要求。有关部门和各乡镇政府要高度重视

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自然资源部门要牵头做好宅

基地、房屋基础资料收集、外业调查组织、信息系统建设、登

记发证、建档等工作，制定和完善宅基地、房屋确权登记发证

相关政策；组织项目招标，落实监理、外业调查、内业建库技

术队伍，编制经费预算，筹备项目资金、成果上报；指导乡镇

（街道）开展权属争议调处。财政部门要将农村房地一体确权

登记发证工作所需费用，纳入地方年度财政预算，负责工作所

需资金的拨付，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。各乡镇要切实履行好属

地责任，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要指派专人负责农村房地

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配合做好相关材料收集、入户调查以

及权属纠纷调处等工作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工作职

责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密切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检查。要定期组织开展督导检查，对工作

推进缓慢的，重点加强督促指导；对推进过程中发现的共性疑

难问题，要及时组织集中研究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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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郯城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立军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苗运全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成 员：吴清华 县政府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

陈君默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

孟凡昌 县公安局政委

韩铁道 县民政局局长

张学智 县司法局局长

吕久鑫 县财政局局长

颜廷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陈 峰 县住建局局长

莫 峰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郭 强 县信访局局长

匡 伟 郯城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

王传海 马头镇镇长

戚传敏 李庄镇镇长

陈康健 重坊镇镇长

孙厚祥 杨集镇镇长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9%A9%AC%E5%A4%B4%E9%95%87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9D%8E%E5%BA%84%E9%95%87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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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慧敏 庙山镇镇长

刘晓蕾 高峰头镇镇长

徐 波 港上镇镇长

赵安宁 红花镇镇长

周步青 胜利镇镇长

蒋欣平 泉源乡乡长

王超峰 花园乡乡长

孙继远 归昌乡乡长

周士瑞 马陵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

王清宝 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8%83%9C%E5%88%A9%E9%95%87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96%B0%E6%9D%91%E9%93%B6%E6%9D%8F%E4%BA%A7%E4%B8%9A%E5%BC%80%E5%8F%91%E5%8C%BA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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